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现场检查报告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作为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莱柯”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

普莱柯进行了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11 月份定期现场检查。现将检查情况汇报

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一）人员安排、日程安排 

本项目保荐代表人孙洪臣、持续督导专员张坤于 2017 月 12 月 4 日至 2017

年 12月 22日对普莱柯进行现场检查。 

（二）现场检查方案 

1、查阅并复制“三会”会议文件，同时与公开信息披露公告对照；查阅并

复制信息披露档案、资金往来账、募集资金对账单以及重大商务合同等工作底稿； 

2、与管理层沟通公司 2016年度及 2017 年度经营情况、对外投资情况； 

3、现场查看公司生产经营场所及募集资金建设项目，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保证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 

（三）现场检查内容 

1、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一层运作情况； 

2、2016年 10月-2017年 11月信息披露情况； 

3、公司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6、2016年度、2017年度经营状况； 

7、保荐机构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一层运作情况 

检查人员收集并查阅了普莱柯最新的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各委员会议

事规则、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内部审计制度等有关公司

治理及内部控制的各相关制度。同时，收集并查阅了普莱柯的三会会议文件、内

部审计委员会工作报告、董事、高管变动相关文件等，重点关注了上述会议召开

方式与程序是否合规。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持续督导期间，普莱柯已建立的各制度执行情况较

好；三会运作情况良好；内控环境良好、风险控制有效。 

（二）信息披露情况 

检查人员收集并查阅公司自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11 月的信息披露文件、

机构调研的承诺函、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股权激励事项等，重点关注对外信披

文件的完整性和及时性，查阅了审核流程执行情况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规章

制度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相一致，披露的内容完整，

信息披露档案资料完整，不存在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三）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

情况 

检查人员查阅了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等科目的发生额及余额明细，对于

大额资金往来进行了重点的查阅。对于与中科基因、赛威以及公司股东交易及资

金往来的交易合理性进行了重点的问询。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持续督导期间，公司独立运作，具有完整的采购、

生产和销售系统及配套设施，不存在可能对资产、人员、业务、财务及机构独立

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稳定，未发现公司与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检查人员收集并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明细账、募投项目台账、银行对

账单以及大额资金支出原始记账凭证、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等相关

资料，并针对具体问题，与财务经理进行进一步沟通。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已按要求制定有《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制度要求，不存在违法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其他应收账款、其他应付账款、

等科目余额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的审议文件及各相关合同和

原始凭证，并对公司高管及财务人员等进行问询。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 2017年 11月 30日，公司不存在重大未披露

关联交易；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公司对外投资等均依《公司章程》、《投资、

担保、借贷制度》等各相关制度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况。 

（六）经营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收集并查阅了公司重要科目明细表，抽取前五名或其他重要客

户、供应商的合同、发票、打款凭证及其他相关文件等财务资料，查阅了 2016

年度年报、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

并对公司高管进行问询，深入了解了 2017年度行业及公司情况。 

公司2017年度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40.83%及44.43%，下降幅度较大。

经调查，主要系政府采购政策调整导致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技术许可或

转让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以及2016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所产生的股份支

付费用所致。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普莱柯 2016年度、2017年 1-9月财务等数据较去

年同期无重大不合理波动，公司总体经营状况稳定。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上市公司应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不断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为股东创造更好的回

报。 

四、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本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本所报

告的事项 



公司不存在按《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本次现场检查工作中，普莱柯积极提供所需文件资料，为保荐机构的现场

检查工作提供便利。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经过现场检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持续督导期间，普莱柯在公司治理、信息

披露等方面已建立相关的制度并不断健全，已建立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公司资产

权属清晰完整，人员、机构、业务、财务等均保持独立，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的情况；不存在违规存放或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况；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关联交易以及对外投资等方面不存在违法违规现

象。自 2016年 10月-2017年 11月，公司经营正常。 

 

特此报告。 

 

 

  



 


